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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文发改投资〔2020〕103号

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
2020 年省级财政扶贫脱贫专项

以工代赈资金计划的通知

丘北县发展和改革局：

根据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下达 2020 年省级财政扶贫

脱贫专项以工代赈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云发改易地〔2020〕184

号），现将 2020 年省级财政扶贫脱贫专项以工代赈资金 500万元

（含劳务报酬 75 万元）预切块下达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项目实施

请严格按照《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》《全国“十三五”以

工代赈工作方案》《国务院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

机制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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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加强项

目管理，严格按照批准项目的名称、内容和规模进行建设，严禁

截留、挤占或挪作他用。项目建设所需其他资金要确保足额及时

到位。严禁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，如确需调整，

须按程序报批。注重扶贫同扶志、扶智相结合，切实做好贫困群

众参与工程建设的组织工作，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，能投工

投劳的尽量不用专业队伍，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，其中向

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发放的劳务报酬比例应不低于该项目劳务报

酬的 50%。

二、分解下达

请收文后及时将计划分解落实到具体项目。对分解后的具体

项目要逐一落实项目（法人）单位及项目责任人、日常监管直接

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，经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和监管责任人

认可后，逐级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。

投资计划分解要确保项目有扎实的前期工作基础，具备开工

条件，确保投资计划分解后，项目能够及时开工建设。

三、监管

项目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监管的主体责任，

要加强项目管理，积极开展项目前期工作，严格按批复组织项目

建设，及时准确上报进度数据和信息，如期保质保量完工投用。

要自觉接受各级监管部门和监管责任人的监督检查。对监管部门

指出的问题要积极整改，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整改情况。

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要严格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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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日常监管直接责任。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中的监管责任人应

随时掌握项目建设情况，做到“三到现场”，即开工到现场、建

设到现场、竣工到现场，并及时主动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。

州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，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

不定期检查，重点检查项目管理、资金使用、施工进度、工程质

量等。

四、绩效目标

本次计划用于支持建设基本农田、农田水利、乡村道路、小

流域治理、片区综合开发、草场建设、村容村貌整治等工程。围

绕上述重点任务，以问题为导向，发挥以工代赈投资可以支持山、

水、田、林、路建设的综合优势，统筹集中解决制约贫困乡村脱

贫致富的共性问题，提升贫困乡村基础设施综合支撑能力，推动

以工代赈工程由点、线建设向成片开发转变，由小型工程向跨村、

跨乡重点扶贫工程转变。以目标为导向，紧紧围绕脱贫攻坚，充

分吸收当地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参与工程建设，切实提高工资性收

入，带动地方产业发展，促进贫困人口增收脱贫。

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0 年 3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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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财政局。

文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3月 26日印发


